
附 件 四  

 

刑 事 被 告 責 付 證 書               非 賣 品 不 取 分 文  

受  

責  

付  

人  

姓     名  性    別  年    齡  出  生  地  職 業  國  民  身  分  統  一  編  號  

 

     

與   被  

責   付  

人   之  

關   係  

1  

 

2  

 

3  

 

住 址  

縣  ( 市 )   

鄉  ( 鎮 、 市 )   

街  ( 路 )   

里  ( 村 )   

鄰       段       巷  

弄               號  

被  

 

責  

 

付  

 

人  

姓     名  性    別  年 齡  案   號   及   案   由  住                    址  

   

年 度       字  

 

第              號  

 

案  

縣  ( 市 )   

鄉  ( 鎮 、 市 )   

街  ( 路 )   

里  ( 村 )   

鄰       段       巷  

弄               號  

受 責 付 人                 茲 受 責 付 被 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名  

謹 將 願 負 責 之 事 項 陳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如 經 傳 喚 應 令 被 告 隨 時 到 場 。  

二 、 受 委 託 為 被 責 付 人 文 件 送 達 代 收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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